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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部办公厅转发《关于铲除非法

社会组织滋生土壤 净化社会组织

生态空间的通知》的通知

部属各高等学校，各直属单位，部业务主管各社会组织及其挂靠单位：

近年来，社会组织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愈加明显，社会组织的生态环境日趋清朗，但非法社会组织活动仍时有发生。非法社会组织是指未经登记，擅自以社会组织名义进行活动的组织，以及被撤销登记或吊销登记证书后继续以社会组织名义活动的组织。为进一步加大打击整治力度，全方位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，净化社会组织生态空间，保障人民群众合法权益，民政部等二十二部门联合印发了《关于铲除非法社会组织滋生土壤 净化社会组织生态空间的通知》（民发〔2021〕25号），现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高度重视，严格管理。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不得与非法社会组织有关联，党员干部不得参与非法社会组织活动。

二、加强监管，压实责任。各挂靠单位要加强对社会组织监管，社会组织要加强对分支机构管控，进一步履行监管职责。各单位要做好领域内社会组织违法的线索收集，及时配合民政部门做好打击整治工作。
三、加强防范，正确识别。各单位要提高对非法社会组织的防范意识，可在民政部“全国社会组织信用信息公示平台”（www.chinanpo.gov.cn）查询正规社会组织信息。

	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	教育部办公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4月2日印发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育部办公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4月1日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 















— 2 —
— 2 —


